万州龙都办发〔2023〕74号
重庆市万州区龙都街道办事处

关于成立龙都街道社区矫正委员会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各办、站、所（中心），辖区派出所，司法所：

为加强龙都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经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研究，决定成立龙都街道社区矫正委员会。现将社区矫正委员会人员组成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成人员

主  任：幸  宏    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副主任：何泽勇    党工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

熊迎春    党工委委员、组织委员

黄国琼    党工委委员、宣传委员

成  员：牟建军    党政办主任

              程  可   党群办负责人

吴德国   财政办主任

          陈  忠   平安办主任

    田  野   龙都派出所所长

邹龙菊   龙都司法所所长

社区矫正委员会成员如有变动，由各成员单位自行递补并报区社区矫正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龙都街道社区矫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龙都司法所，邹龙菊同志为办公室主任，陈忠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司法所其他工作人员为成员，负责处理社区矫正工作日常事务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龙都街道社区矫正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辖区社区矫正工作。主要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针政策；

（二）研究制定辖区社区矫正工作重大政策、制度；

（三）协调、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困难和问题；

（四）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；

（五）督促、检查和指导辖区社区矫正工作。

重庆市万州区龙都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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